
灌环审〔2016〕64 号                      

关于对连云港市宏农污泥处理有限公司蚯蚓养殖、葡萄种植生态农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

连云港市宏农污泥处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连云港中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报批的《连云港市宏农污泥处理有限公司蚯蚓养殖、葡萄种植生态农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本项目审批前我局已在网站(http://xxgk.guannan.gov.cn/)将项目内容进行了公示，公众未提出反对意见及听证请求。根据环评结论，在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在拟建地点建设可行。               

二、《报告表》内容较全面，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基本可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你公司重点落实以下要求：

1、原则同意报告表中的结论和建议，要严格执行报告表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污染防治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2、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依托当地附近村民既有的化粪池，经化粪池收集后，近期生活污水排放执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表1中旱作类标准，用作农田灌溉，不外排。远期待污水接管条件许可后接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项目养殖蚯蚓过程中需要喷水保湿或降温，在蚯蚓养殖（发酵区）、卸料区、拌和区均需设置防渗膜，同时设置收集渠（截洪沟）用于收集雨季形成的地面径流、雨水，该区域产生废水不得外排，防止影响周围水环境质量。

营运期废气主要为污泥卸料、拌和以及养殖（发酵）过程臭气。期间通过秸秆拌和、蚓粪覆盖、生物除臭剂（植物提取液）喷施的方式除臭、葡萄种植吸收除臭。

    企业需合理布设厂区的平面，将主要恶臭源，如卸料及拌料区设置在厂区的下方向，远离敏感点。
    4、本项目员工生活依托当地附近民房现有设施，生活垃圾利用附近民房既有的垃圾箱收集后环卫清运，不外排。

    项目蚓粪的产生量为3360t/a。其中180t/a蚓粪用于葡萄种植，其余3180t/a蚓粪作为有机肥外售。

 5、本项目噪声主要为铲车、搅拌器产生的噪声，在保证工艺生产的同时注意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备布设在生产车间中央，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夜间生产，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标。

6.本项目所使用污泥仅限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禁止使用工业污泥等具有危险物质污泥。
    三、项目建成后需到我局申请办理环保治理设施“三同时”竣工验收手续。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投入正常使用。

四、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满五年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采用的工艺及拟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化须报我局重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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